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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

午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22日 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天府一街中环岛广场A座19层第一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永忠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55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7,617,1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571%。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115,969,2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172%。
（2）网络投票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5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647,

8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9%。
（3）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5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647,89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9%。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7,217,7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04%；反对302,2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0%；弃权
9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8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48,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632%；反对302,2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444%；弃权 9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24%。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7,213,9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72%；反对303,4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0%；弃权
9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8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44,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326%；反对303,4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172%；弃权 9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01%。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7,215,5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86%；反对305,1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5%；弃权
9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8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46,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6297%；反对305,1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204%；弃权 9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99%。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7,203,6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84%；反对308,9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7%；弃权
10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8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4,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076%；反对308,9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510%；弃权10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414%。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7,181,8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99%；反对348,2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1%；弃权
8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12,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847%；反对348,2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1358%；弃权 8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795%。

6、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7,204,3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90%；反对307,2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3%；弃权
10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8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5,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501%；反对307,2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478%；弃权10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021%。

7、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7,184,1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19%；反对308,3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2%；弃权
12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1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7243%；反对308,3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146%；弃权12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612%。

8、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7,158,4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00%；反对321,3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3%；弃权
13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89,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647%；反对321,3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035%；弃权13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18%。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7,165,4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60%；反对337,5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70%；弃权
1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9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96,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895%；反对337,5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865%；弃权1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9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24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有关借
款、担保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7,165,4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60%；反对330,9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4%；弃权
12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96,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895%；反对330,9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860%；弃权12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245%。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7,114,7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29%；反对380,2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3%；弃权
12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45,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128%；反对380,2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777%；弃权12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9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商家办理银行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7,104,7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44%；反对390,1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8%；弃权
12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35,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060%；反对390,1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785%；弃权12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15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7,151,0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37%；反对344,6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1%；弃权
12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8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156%；反对344,6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174%；弃权12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67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磊、陈星霓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272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8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24,725,819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本次权益分派将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37,089,
814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24,725,819股后的 912,363,99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6元人民币（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912,363,995股×3.6元/10股=
328,451,038.20元（含税）。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
算每10股现金分红金额=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股=328,451,038.20元/937,089,
814股×10股=3.505011元（保留六位小数，不四舍五入）。

3.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
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0.3505011元/股）。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于2025年5月6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就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的情况
1.公司于 2025年 5月 6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方案：以实施分红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数扣除回购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数（以下简
称“总股数”）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6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
送红股。

自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披露至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若公司前述总股数由
于股份回购等情形而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
配总额。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2.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

则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距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时

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24,725,

819.00股后的 912,363,99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3.600000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240000元；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
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
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72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6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9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
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8*****667

02*****205

08*****707

股东名称

湖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邓伟明

铜仁弘新成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8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
1.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邓伟明及实际控制人吴小歌，以及实

际控制人近亲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陶吴、公司控股股东湖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方铜仁弘新成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董事兼董
事会秘书廖恒星及财务总监朱宗元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中承诺：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
减持首发前股份，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公司上
市后6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
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承
诺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个月；若公司在 6个月期间内已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
调整后的价格。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亦作相应调整。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所涉及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回购价格
进行相应调整，届时公司将履行相应调整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权益分派将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37,089,814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24,725,
819股后的912,363,99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6元人民币（含税），实际
派发现金分红总额=912,363,995股×3.6元/10股=328,451,038.20元（含税）。前述
实际派发的现金分红总额与《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中所述的现金
分红总额差异系股份回购数量变动所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
每 10股现金分红金额=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股=328,451,038.20元/937,089,
814股×10股=3.505011元（保留六位小数，不四舍五入）。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
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0.3505011元/股）。

七、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运达中央广场B座11楼
咨询联系人：王先生
咨询电话：0856-3238558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具体时间安排的

文件。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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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38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5/29

除权（息）日

2025/5/3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30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5年 5月 12日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
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公司将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80元（含
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
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
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78,842,300股，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
数 1,303,000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 77,539,3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
利29,464,934.0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

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
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因此，公
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
利）÷总股本=77,539,300×0.38÷78,842,300≈0.3737元／股。

即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3737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5/29

除权（息）日

2025/5/3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3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全体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
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3800元；持股期限在 1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3800元，待
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
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
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420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420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3420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
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或
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
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
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
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800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56928512
特此公告。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109 证券简称：品茗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8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14时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22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15:00。

3．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南环西路112号（龙洲大厦）十楼会议
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陈明盛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共 392人，代表公司股份 170,761,6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3647％；

2．现场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共 6 人，代表公司股份 167,625,7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071％；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86
人，代表公司股份3,135,9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76％；

4．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
上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的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的中小投
资者共387人，代表公司股份7,088,2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4％。

（三）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按照会议议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69,917,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055％；反对 784,8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96％；弃权 5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243,7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862％；反对784,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729％；弃权5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08％。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69,917,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055％；反对 784,8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96％；弃权 5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243,7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862％；反对784,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729％；弃权5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08％。

（三）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169,919,6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069％；反对 779,3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64％；弃权6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246,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215％；反对779,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953％；弃权6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32％。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69,916,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052％；反对 777,8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55％；弃权6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243,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806％；反对777,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742％；弃权6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52％。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69,827,6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4531％；反对 819,0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97％；弃权11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154,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236％；反对819,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554％；弃权11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1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林涵、韩叙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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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4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5年 4月 22日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

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利。基于
此，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将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

2024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回购专用账户股份不
参与分配），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5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下一年度。本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实施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账户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
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687,715,368股，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专户中

已回购的A股股份合计2,249,766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为685,465,602
股。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
息参考价格：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仅派发现金红利，不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公司流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因此，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685,465,602×0.45)÷687,715,368≈0.45元/股。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前收盘价格－0.45）÷（1+0）=（前收盘价格－0.45）元/股

即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45）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
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

（3）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宁波东方集团有限公司、袁黎雨、宁波华夏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101号）的规定，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本次
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45元。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
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405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本公司将根据国
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以下简称“《通
知》”）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税后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为人民币0.40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
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
股票（“沪股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
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
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现金红利和股票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405元。

（5）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
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4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本次权

益分派实施的相关事项。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4-86188666
邮箱：orient@orientcable.com
特此公告。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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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